
生命科学学院关于试卷评卷和复查工作管理条例 

课程考核试卷评卷是教学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对学生所学

知识掌握程度的全面考核，同时也是对教师本人教学整体效果的一种

评价。学校每个学期都要对上学期的课程试卷档案进行抽查，对评卷

过程中存在重大过错的教师将进行通报批评，并将影响教师评职或评

优。试卷复查工作是做好评卷工作的一种保证，在评卷工作结束后，

评卷教师应及时将试卷及成绩表送交复查老师进行复查。为做好评卷

工作，保证考试公平公正，维护学生权益，特对评卷及复查工作做出

如下要求：  

一、试卷评卷工作  

1、评卷要严格按照试卷评分细则进行评分，做到给分有理，扣

分有据，不能随意修改评分标准。  

2、对于课时相同、内容要求相同的同一课程，都应该进行集体

评卷。各系（部） 务必在评卷前将评卷的时间、地点和评卷人员名

单上报学院教务办。  

3、评卷时必须对所有题目进行批改，并有相应的批改记号。评

卷时只给正分，不能给负分。  

4、客观题（选择、判断、填空）对的打√，错的打×，不能留

白，无须标出得分点。主观题（分析、论述、问答等）每个小题都要

标出得分点及分数，之后合计得到总分。不能笼统的只在大题得分框

内写上总分。  







 

5、若发现评卷出现错误需要修改，应将原错误分数打叉，在其

旁边写上正确分数，同时签上改分人的全名。  

6、评卷时务必认真仔细，尽量做到卷面上不要有太多的涂改。  

7、评卷结束后，将卷子按成绩单上学生的名字顺序进行排序，

排在最前面的卷子的所有签名之处都必须签全名。  

8、学生的期末总评分数，平时成绩占总评的 20％，期末成绩占

总评的 80％。如需对该分配比例做调整，要求在开学初提交申请报

告，获批准后方能执行。  

9、如果总评不及格率过高（超总数的 30％），则及时上报系主

任，由系主任审核上报学院领导同意后，才能将成绩录入系统。  



10、对于期末的考核课程，任课教师要于评卷结束后三天内将成

绩录入系统，并打印成绩表，课程成绩单要求一式三份。成绩表中的

各项信息都要填写，并将不及格的成绩用红笔圈起来。 

11、对评卷工作进行认真的反思总结，完成考试质量分析表，及

时上交学院教务办。 

二、试卷复查工作  

1、所有期末考核课程的试卷都要进行试卷复查工作。  

2、下学期开学初第二周前，各系集中安排系里的老师相互进行

试卷复查。  

3、完成复查教师填写的“海南师范大学试卷复查记录表”，并

按照学院试卷档案制作要求负责完成试卷档案。 

4、在试卷复查过程中，若发现评卷教师的评卷错误，应及时和

评卷教师或系主任进行沟通，确认错误后将原错误分数打叉，并在其

旁边写上正确分数，同时签上复查人的全名，之后务必对其影响到的

成绩进行相应的修改。 

5、复查结束后将发现的错误评判、修改的成绩及其它评卷中出

现的问题反馈回评评卷教师；将试卷和成绩表交还任课教师，同进将

“海南师范大学课程考核复查情登记表”装入试卷档案。 

6、收到复查教师的复查反馈后，任课教师应及时将需修改的学

生成绩以表格的形式上报学院教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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